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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本指引依據《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 ) (“該條例”) 第 133

條，並經考慮國際保險監督聯會 (“保監聯會”)所頒布的

《保險核心原則、標準、指引和評估方法》 (“《保險核心

原則》” )而制訂，具體參考內容如下：  

 

(a) 該條例第 4A 條訂明，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的職

能是保護現有和潛在的保單持有人。第 4A(2)(c)條述

明，保監局須促進與鼓勵獲授權保險人採用適當操守

標準及良好和穩妥的業務常規。  

 

(b)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 條訂明，經營保險業務時，

應確保客戶由訂立合約前，直至合約所規定的責任完

成，均獲得公平對待。《保險核心原則》第 19.0.1 條

又訂明，經營保險業務時，應致力加強公眾對保險業

的信任，提升消費者對保險業的信心。  

 

1.2. 本指引適用於承保類別 C 業務 (通稱為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投連壽險” )業務 )的所有獲授權保險人。  

 

2. 相關規管文件  

 

2.1. 在適當情況下，閱讀本指引時，應一併參考由保監局或其

他監管機構發出的相關守則 ／通告／指引，包括下列文

件  1：  

 

                                                 

1  清單並非詳盡無遺，且可能會不時改動。獲授權保險人有責任因應本身的情況，確

保所有相關規定已予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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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香港保險業聯會 (“保聯” )發出的《投資相連壽險

計劃――加強保障客戶權益的最新規定》  

 

(b)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發出的《加強有關銷售投

資相連壽險計劃產品的監管規定》  

 

(c) 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發出的

《內部產品審批程序指引》  

 

(d) 由證監會發出《有關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與投資有

關的人壽保險計劃及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手冊》  

 

3. 目的  

 

3.1. 投連壽險是一種兼具保險及投資成分的產品。客戶須承擔

相關的投資風險，但同時享有各種形式的保險保障。  

 

3.2. 由於投連壽險屬長期保險合約，收費結構通常較為複雜，

而所涉投資的流動性也有別於其他投資工具。客戶訂立這

類合約前，應充分了解產品的性質，以及相關的權益和責

任。  

 

3.3. 保監聯會以至全球保險業都日益重視公平待客的原則。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2.4 條訂明，公平待客原則包括以下

各項：  

 

(a) 開發和推銷產品時，充分顧及客戶的利益；  

 

(b) 不論在銷售產品之前、期間或之後，均應向客戶提供

清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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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保產品切合客戶所需，從而減低不當銷售風險；  

 

(d) 提供有質素的意見；以及  

(e) 妥善符合客戶的合理期望。  

 

3.4. 本指引旨在闡述適用於承保類別 C 業務的獲授權保險人的

正當操守標準及業務常規。保監局評估獲授權保險人是否

已妥為遵從要求時，會考慮相關事情的實際性質，而非個

別獲授權保險人就某項安排所採用的名稱或形式。  

 

4. 董事局、控權人及獲委任精算師的職責  

 

4.1. 就獲授權保險人承保的所有投連壽險而言，控權人 (該條例

第 13A(12)條所指明者 )有責任確保在保單生效期間，本指引

的規定及《保險核心原則》的相關規定均獲遵從。此外，

對於為遵從本指引而採取的措施，董事局有責任監察實施

情況。  

 

4.2. 任何試圖規避本指引所訂要求的行為 ，會視作不誠實行

為。如涉事者是控權人，其根據該條例第 8（ 2）條及 13

（A）（ 4）條所指的“適當人選”評估或會受到影響。如

涉事者是委任精算師 ，其行為或會視爲未遵從該 條例第

15C 條專業標準的規定，該人或會因此不獲保監局接受為

該條例第 15（1）（b）條所指的精算師。  

 

5. 產品設計  

 

5.1.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2.4 條訂明，保險人在開發和推銷產

品時，應充分顧及客戶的利益。在產品設計階段，獲授權

保險人應盡力進行審查，確保產品符合“公平待客”的原

則，特別是在下述各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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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保險價值  

 

(a) 投連壽險產品應為客戶帶來保險價值。  

 

(b) 業界已同意由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所有投連壽險

產品所提供的身故利益，金額最少相等於保單帳戶價

值的 105%。儘管如此，獲授權保險人宜盡量提供超

逾該水平的額外保險利益。  

 

5.3. 費用及收費  

 

(a) 客戶所繳付的費用及收費務須公平合理，與有關投連

壽險產品的保障相稱，並應反映獲授權保險人所提供

的服務／保單增值。  

 

(b) 如某投連壽險產品的保險成分低，但前期收費高昂或

收費繁多，則該產品是否符合“公平待客”的原則，

實屬疑問。  

 

5.4. 產品的可持續性  

 

投連壽險產品應可提供持續性保障。產品如收費高昂，便

會蠶食客戶的投資，縱使在回報錄有溫和增長的情況下，

亦難以提供可持續性保障。  

 

5.5. 在考慮某投連壽險產品的設計是否符合本指引的規定 及

“公平待客”的原則時，保監局會全盤考慮所有相關因

素，包括產品特點、保險成分、為客戶提供的保單增值／

服務、所有費用／收費、退保罰款、中介人的酬勞結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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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充足而清晰的資料  

 

6.1.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2.4 條訂明，不論在銷售產品之前、

期間或之後，保險人均應向客戶提供清晰的資料。  

 

6.2.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3.4 條訂明，保險人應善用有關客戶

需要的充足資料，用以開發和推銷產品。  

 

6.3. 獲授權保險人應把有關產品主要特點和風險的資料納入所

有產品文件 (包括產品小冊子、產品資料概要及《重要資料

聲明書》／《申請人聲明書》 )內。  

 

6.4. 產品資料應以雙語擬備  2，內容清晰簡潔，文字淺白，字體

大小適中，讓一般客戶易於理解。  

 

6.5.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2.4 條又訂明，保險人應妥善符合客

戶的合理期望，因此，有關投資增長假設不應過於樂觀。

除了其他投資增長假設外，利益說明文件亦須包括零增長

的情況。  

 

7. 合適性評估  

 

7.1. 投連壽險產品只應售予有投資需要，又同時有保險需要的

客戶。  

 

7.2. 獲授權保險人應致力確保產品切合客戶所需，從而減低不

當銷售風險。  

 

                                                 

2  為免生疑問，獲授權保險人可以分開印製產品文件的中、英文本，但 兩個版本均須

備存，以供客戶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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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6.2 條訂明，在提供意見或訂立合約

前，保險人應向客戶索取資料，以適當地評估客戶的保險

需要。所需資料或會因產品而異，但至少應包括下列客戶

資料：  

 

(a) 財務知識和經驗；  

 

(b) 需要及優先次序，和客戶狀況；  

 

(c) 對產品的負擔能力；以及  

 

(d) 風險承擔能力。  

 

7.4. 首先，獲授權保險人應借助《財務需要分析表格》 (“《分

析表格》” )，適當地評估客戶的需要。在沒有妥為分析客

戶的需要前，不應向他們推銷投連壽險。  

 

7.5. 如客戶已示明其保險需要，便應向他們介紹可供選擇的各

類保險產品，以切合他們的特定需要和財務狀況，例子包

括：  

 

(a) 如客戶既要獲得保險保障，又想“積穀防饑，及早儲

蓄”，便應介紹他們購買儲蓄保險；以及  

 

(b) 如客戶既要獲得保險保障，又想從投資市場中獲利，

便應介紹他們購買分紅保險或投連壽險，並應詳細解

釋兩類產品的優點和風險。只有在客戶擬作出投資決

定和願意承擔投資風險的情況下，才應向他們推介投

連壽險。  

 

7.6. 合適性評估包括考慮準保單持有人的財務狀況、計劃退休

年齡等，從而評估其投資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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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費繳付年期——年期合適與否，與客戶在保單起保

時的年齡及其預定退休年齡相關。舉例來說，保單如

在 40 年後才期滿，而且在一段長時間內設有提前贖

回罰款，對已年屆 60 歲的客戶來說並不合適。  

 

(b) 定期繳付保費——需要確定在整個保單付款期內，客

戶有能力持續繳付保費。舉例來說，向退休人士或沒

有穩定收入的客戶銷售定期繳付保費的產品，便不合

適。  

 

7.7. 客戶的狀況如果有變 (包括現有保單持有人要求增加投保

額 )，便應進行合適性評估。  

 

7.8. 獲授權保險人有責任核實所有既得資料，尤其是《重要資

料聲明書》／《申請人聲明書》中“目標概要”一欄、

《分析表格》及《風險承擔能力問卷》 (“《問卷》” )等資

料，並根據資料評估特定投連壽險產品是否適合客戶。  

 

8. 向客戶提供意見  

 

8.1. 客戶經考慮可供選擇的保險產品後，如有意購買投連壽

險，獲授權保險人便應向客戶詳述產品的各項特點，尤其

是費用和收費、退保罰款 (如有的話 )，以及產品和投資風

險。  

 

8.2. 在客戶決定購買投連壽險後，獲授權保險人應再次向客戶

詳細解釋產品的主要特點，以及其權益和責任 (例如有權就

中介人的酬勞索取詳細資料、有需要完成售後電話確認程

序，以及享有 21 天的冷靜期等 )。客戶須妥為簽署《重要資

料聲明書》／《申請人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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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獲授權保險人有責任設立適當機制，確保客戶完全明白上

述事宜，一如《重要資料聲明書》／《申請人聲明書》所

證明者。  

 

 

9. 適當的酬勞結構  

 

9.1. 就投連壽險產品而言，很容易出現以不當及過度進取的手

法銷售產品的情況。此外，也有人可能利用這類產品進行

詐騙及洗錢活動。  

 

9.2. 獲授權保險人有責任確保中介人的酬勞結構不會產生不當

的誘因，誘使中介人從事上述活動。舉例來說，若在保單

有效期最初幾年向中介人支付過高的佣金，而佣金回補期

又短，便可能會產生這裏所指的不當誘因。  

 

9.3. 基於上述情況，獲授權保險人嚴禁向中介人支付預付性佣

金，也不得訂立任何預付佣金的常規安排。獲授權保險人

只應在賺取保費後才支付佣金，並應在一段適當的期間內

把應付佣金分期支付給中介人，以鼓勵他們提供優質的售

後服務；及適切地獎勵中介人與保單持有人維持長期客戶

關係。  

 

9.4. 涉及以不當及過度進取的手法銷售產品、詐騙及洗錢等個

案，往往會在佣金回補期屆滿後浮現。因此，獲授權保險

人應訂立適當的佣金回補期，以應對這項風險。此外，獲

授權保險人也須制訂佣金回補機制，以便在詐騙／洗錢／

以不當手法銷售產品的個案經證實後，向有關的中介人追

討全部已繳佣金，以防止該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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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避免利益衝突  

 

10.1.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7 條規定，當客戶在訂立保險合約

前收到建議，保險人及中介人須確保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

已妥為處理。《保險核心原則》第 19.7.5 條又訂明，利益衝

突問題可因應情況以不同的方式處理，例如作出適當的資

料披露和取得客戶的知情同意等。  

 

10.2. 獲授權保險人應根據保監局訂明的公式，就不同產品及銷

售渠道逐一計算中介人的酬勞。表達形式和措辭，則應依

照保監局所提供的範本。  
 

 

11. 客戶的投資和資產  

 

11.1. 獲授權保險人在分配所收到的保費時，須嚴格遵從保單持

有人的投資指示。任何偏離指示的投資，均須建基於穩健

的精算原則，並須經保監局同意。  

 

11.2. 此外，獲授權保險人必須嚴格遵守該條例第 22、 22A 和 23

條有關資產分開和運用的規定。  
 

 

12. 售後監控  

 

12.1. 《保險核心原則》第 19.2 條訂明，保險人和中介人應制訂

公平待客的政策及程序，並付諸實施。獲授權保險人應設

立適當的監控制度，以確保客戶獲得公平對待，並對這些

政策及程序的遵行情況加以監察。  

 

12.2. 載於附件的流程圖說明適當的銷售程序，包括填妥《分析

表格》、確認有關需要、比較不同的保險產品、填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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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解釋產品的主要特點，以及填妥《重要資料聲明

書》／《申請人聲明書》。  

 

12.3. 為確認客戶了解所購買的投連壽險，並清楚知道根據保單

他們有哪些權益和責任，獲授權保險人須在發出保單後的

五個工作天內，致電各投保人，作出售後確認，並錄音以

作紀錄。電話內容應依照保聯所提供的範本。  

 

(a) 該保險人應委任獨立的品質保證小組，負責作出售後

電話確認。  

 

(b) 該保險人應盡力提供售後電話確認服務，包括嘗試在

不同時間和日子致電客戶。  

 

(c) 該保險人宜採取額外措施，例如若客戶為訪港人士或

難以聯絡，便可考慮在服務中心作現場錄音，又或在

訪港期間即時致電電話聯絡中心，或由電話聯絡中心

致電有關客戶以進行電話確認服務。  

 

(d) 如致電客戶但未能取得聯絡，該保險人應向客戶發出

確認信，同時發出電郵／短訊，提示客戶確認信的重

要性。  

 

12.4. 獲授權保險人須設立有效機制，以查明是否出現中介人教

唆客戶規避監控措施的情況，例如個別中介人經常有客戶

不填寫《問卷》或偏離有關程序的情況，或售後致電客戶

但未能取得聯絡的比率偏高。  

 

12.5. 獲授權保險人應設立妥善的文件紀錄制度，作質量控制及

日後監察之用。除保單文件和《重要資料聲明書》／《申

請人聲明書》外，售後電話確認紀錄、確認信和電郵／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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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示，以及第 12.4 段所述措施的監控報告，均須一一妥

為備存。  

 

12.6. 在承保投連壽險的過程中，如上述任何規定未能符合，獲

授權保險人應拒絕其申請。  

 

13. 生效  

 

13.1 本指引自 2017 年 6 月 26 日起生效。  

 

 

2017 年 6 月  

 

 



附 件  

附 件 - i  

 

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投連壽險” )產品銷售程序  
附件  

填妥《財務需要分析 

表格》(“《分析表

格》”) 

分析各類 

保險產品選擇 

非投連壽險或 

其他產品 

投連壽險 
為參與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入境計劃”)而購買的投連壽險 

填妥《風險承擔能力問卷》 

(“《問卷》”) 

協助客戶申請投保 

清楚解釋《重要資料聲明 

書》／《申請人聲明書》 

再次提醒客戶售後電話確認和冷靜期的重要性 

保險人藉《分析表格》／《問卷》核查客戶購買有關產品是否 
合適，並藉《重要資料聲明書》／《申請人聲明書》確定客戶 

了解產品的特點和本身的權益／責任 

售後致電客戶以確認客戶了解費用和收費、付款年期、 

中介人的酬勞和冷靜期等 

保險產品： 

–終身壽險 
–萬用壽險 
–儲蓄 
–定期 
–年金 
–投連壽險等 

只適用於符合 

本指引第 7.5 段 

規定的客戶 

只適用於客戶在 
《分析表格》內 
註明入境計劃的 
情況 

妥為評估客戶的 

風險胃納 

見本指引第 8.2 段規

定 

填妥“重要資料聲明書”第一部的 

 “目標概要” 

向客戶推介合適的 

投連壽險產品 

向客戶提供 

銷售文件和利益說

明文件 

見本指引第 8.1 段

規定 

填妥《重要資料聲明書》第一部的 

 “目標概要” 

核查目標概要 

所述的原因／ 

考慮因素是否與推

介的投連壽險相

符，並參照《分析

表格》及《問卷》

內的資料 


